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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17     证券简称：韶钢松山   公告编号：2019－60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宝钢特钢韶关有限公司 5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拟通过上海联合产

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宝钢特钢韶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特韶关”）50%

的股权，交易挂牌价格不低于经过备案的评估值。若本次股权转让顺利实施，宝特韶关

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本次交易是否成功及交易对手方、交易价格、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存在不确定性。 

3.本次公开挂牌无需取得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待公开挂牌成交结果确定后，如涉及关联交易还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1.公司拟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宝特韶关 50%股权，若本次股权转让顺利

实施，宝特韶关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以 2019 年 5 月 31日为基准日，聘

请评估机构对宝特韶关的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挂牌价格以

评估价格为基础，挂牌底价为 68,914 万元，最终成交价格经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投资

者摘牌价确定。 

2.公司于 2019 年 10月 10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会议以

7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宝钢特钢韶关有限公司

50%股权的议案》。本次公开挂牌无需取得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待公开挂牌成交结果确定后，如涉及关联交易

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因本次交易采取公开挂牌转让方式，目前尚不能确定交易对方。公司将根据公开挂

牌进展情况，及时披露交易对方及相关后续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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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宝钢特钢韶关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程晓文 

4.注册资本：13.72 亿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5 年 11月 25 日 

6.住所：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韶钢特棒厂内 

7.经营范围：钢铁冶炼、加工；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国内商业贸易(除专

项规定)；工业炉窑修造；钢铁、有色金属产品延伸加工；码头装卸、仓储；货物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钢铁冶炼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房地

产投资、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租赁和设备租赁。 

8.企业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8 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0,052.97 199,832.60 

负债总额 53,894.03 65,976.88 

净资产总额 136,158.94 133,855.72 

营业收入 370,472.75 159,645.23 

净利润 10,731.16 799.53 

9.经查询，宝钢特钢韶关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二）交易标的股权结构 

宝钢特钢韶关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宝钢特钢韶关有限公司

100%股权。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所持比例%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137,200.00 100.00 

（三）交易标的股权审计、评估结果 

公司以 2019 年 5月 31 日为基准日，委托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审

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宝特韶关评估基准日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经审

计，宝特韶关截止至基准日的资产总额 194,222.59 万元，负债总额 61,033.88 万元，

净资产 133,188.71 万元。公司委托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上海东洲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对宝特韶关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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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特韶关截止至基准日的资产评估值为 198,520.65 万元，增值额 4,298.06 万元，增值

率 2.21%，负债评估值为 60,692.70 万元，增值额-341.18 万元，增值率-0.56%，净资

产评估值 137,827.95 万元，增值额 4,639.24 万元，增值率 3.48%。 

（四）交易标的权属状况说明 

1.公司持有的宝特韶关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性转让的

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

况； 

2.公司目前存在为宝特韶关一笔政策资金提供了担保，期限为 2016 年 9 月 21 日

-2021 年 9 月 20 日（具体情况见公司 2018 年 8月 28 日披露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公告》）。公司已与对方协商一致解除该担保，具体手续将在资产交割前完成。此

外，公司不存在委托宝特韶关理财的情形，宝特韶关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

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股权转让通过挂牌转让方式予以对外公开出售，尚未确定交易方，尚未签署交

易协议。 

六、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1.本次股权转让事项须根据国有资产转让相关规定，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

牌转让。 

2.股权转让完成后员工的劳动合同不发生变化，仍由宝特韶关继续履行。 

3.股权转让完成后，宝特韶关的债权、债务仍由宝特韶关享有或承担。 

4.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层根据公开挂牌的结果，具体办理本

次交易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订相关合同、组织实施股权过户及收取股权转让款等

事项），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后续实施进展及时披露有关信息。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转让宝钢特钢韶关有限公司股权是公司根据特钢产业经营发展需要，引进有实

力的战略合作方，双方实现优势互补，共同提升特钢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品牌效应，对公

司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若本次股权转让顺利完成，宝钢特钢韶关有限公司将不再纳入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本事项涉及的财务影响尚须根据公开挂牌成交结果确定。 

八、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以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进行，交易成功与否及最终

交易对方、交易价格等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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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宝钢特钢韶关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 

3.宝钢特钢韶关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0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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